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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門縣政府 函
地址：89345金門縣金城鎮民生路60號

承辦人：姜惠如

電話：(082)318823轉65124

傳真：(082)321384

電子信箱：grace0525@mail.kinmen.gov.

tw

受文者：金門縣金城鎮中正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1月31日

發文字號：府人二字第1090008423號

速別：最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(0008423A00_ATTCH1.pdf)

主旨：為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（武漢肺炎）及相關防疫措

施，貴屬同仁近期如有呼吸道疾病症狀身體不適之情形，

請建議其就醫治療並在家休息，且依相關規定辦理請假事

宜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109年1月30日「金門縣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應變指

揮中心會議」決議事項辦理。

二、近來新型冠狀病毒肺炎事件因擴散影響範圍遍及許多國家

地區，業已引起不安恐慌，為更有效做好疫情防治，煩請

轉知貴屬同仁多加注意自己和親人健康，隨時關心疫情變

化，並請協助宣導下列事項：

(一)務必不要發布、散播、轉傳未經證實或來源不明之疫情

資訊，以免引起不必要之恐慌，違者將依相關法令予以

重罰。

(二)如有發燒或呼吸道感染等不適症狀者，可撥1922防疫專

線電話詢問，或就近至醫院就診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0

1090000402

■■■■■■人事室 ■■■■■■■109/02/03 08:31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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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在密閉空間時，依正確方式佩戴一般外科口罩即可，不

需戴N95口罩；亦不需要搶購和囤積口罩。

(四)遵守中央疫情中心根據不同感染風險程度所訂之追蹤管

理機制，並依規定辦理請假事宜。

(五)盡可能少去傳統市場、醫院等人多之高風險場所，並且

儘量避免出入人潮擁擠、空氣不流通的公共場所；倘有

必要出入上開場所，請務必隨時佩戴口罩。

(六)請謹記「咳嗽戴口罩、肥皂勤洗手」。

正本：甲種發行、各戶政事務所、各國中小、各鄉鎮民代表會

副本：

22


